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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案 说 法

通讯员 葛钰颖 周小幸 黄迪飞 舒慧娜

《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性法规案和规章制定办法》经2021年11月22日市人民政府第153次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自2022年2月1日起施行。近日，奉化区各基层司法所在辖区内创新开展《宁波市人民政
府地方性法规案和规章制定办法》宣传活动，提升居民群众对《办法》的知晓率和认知度。

普法活动“走新”又“走心”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在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为了让群众

“家有余粮心不慌”，宁波农副产品
物流中心全力保障蔬菜、肉类等食
物供应。而这里的特设“共享法
庭”在疫情防控期间也有条不紊地
化解着各类矛盾纠纷……

未按时送达的大白菜

“大白菜没有按时送到不是
我的错，是因为疫情原因高速封
道了。现在大白菜我也送到了，
15000元运费应该要给我。”“这
怎么不是你的错？就是因为你没
有按时送到，4月3日那天我都没
有大白菜可以卖，你知不知道我
损失了多少钱？”2022 年 4 月 4
日，朱某和罗某因运费产生纠纷，
来到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心特设

“共享法庭”请求调解。
罗某是农副产品物流中心的

大白菜经营户，朱某是货车司
机。2022年 4月 2日，双方通过
货运平台约定朱某于2022年4月

3日12点前将一车大白菜运至物流
中心，并约定运费为15000元。

运输途中，因疫情防控需要，部
分高速公路封道，大白菜的实际到
货时间晚于约定时间。当大白菜卸
下后，罗某认为朱某超时送达导致
当天没有大白菜可以销售，拒绝支
付运费。而朱某认为，超时送达是
因为高速封道，并不是其主观原因
导致，罗某应当支付运费。

调解员周程刚在了解案情后，
通过“共享法庭”联系了方桥法庭的
法官，法官告知双方因疫情防控导
致高速封道属于不可抗力，并不是
朱某的原因，且大白菜没有因为超
时送达而腐烂，仍然可以正常销
售。最终，在法官的指导下，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罗某向朱某支付运费
15000元，纠纷圆满得到解决。

冻坏的小葱

“王庭长，我们这里有一起运输
合同纠纷，希望向您咨询一下如何
处理。”不久前，周程刚又遇到了一

起因疫情产生的物流纠纷，因法律
关系复杂，他通过“共享法庭”向方
桥法庭庭长王佩岚寻求帮助。

许某系货车司机，在疫情防控
期间依然坚持奔跑在高速上，为经
营户运送农副产品。前些日子，许
某帮助农副产品物流中心的经营户
何某运送小葱。运输过程中，因天
气炎热，许某担心小葱腐烂，在车内
打开了冷气，但实际该货柜为冷藏
柜，不需要开冷气，导致部分小葱冻
坏。

经营户何某认为：原本该车小
葱可以售卖 15000元，现只售卖了
7000 元，许某应赔偿其损失 8000
元。货车司机许某表示：愿意承担
一定赔偿责任，但何某并未告知其
货柜为冷藏柜，也应承担一定责
任。另外，其因疫情花费了更多的
时间运输，并没有赚到很多运费，何
某提出的 8000元损失赔偿金额过
高，希望可以得到减免。

王佩岚在了解案情后表示，许
某在运输过程中未查看货柜，直接

打开冷气致使小葱冻坏，应当赔偿
何某的损失。但何某未告知许某该
货柜为冷藏柜，也应承担一定责
任。考虑到目前处于疫情防控的特
殊阶段，双方都是为了保障群众的
物资供给，希望可以各让一步互相
体谅。

最终，何某对于疫情的特殊情
况表示理解，并主动降低赔偿金
额。最终，许某和何某达成调解，何
某在扣除 2500元损失费用后将运
费支付给许某。

事后，王佩岚在线上给周程刚
开起“小灶”，详细讲解和指导物流
中心在疫情期间容易遇到的运输合
同、劳动争议纠纷等相关法律知识、
调解技巧。

据悉，自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
心特设“共享法庭”成立以来，已成
功化解近 10起因疫情产生的矛盾
纠纷。防疫期间，方桥法庭为农副
产品物流中心开通绿色通道，快速
处理矛盾纠纷，助力物资运输。

来源：区人民法院

“共享法庭”守护群众“菜篮子”
在日常商业往来中，通常会在

合同中约定“先开票后付款”，如果
开票人未按时提供发票给他人造成
损失，是否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呢？
近日，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迟
延开具增值税发票引发的合同纠纷
案件，最终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由怠于开票的被告承担违约责任。

案情回顾
叶某承包了A小区的防盗门施

工项目，负责采购和安装A小区指
定的某品牌防盗门。双方约定，由
叶某先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A小
区再支付工程款。

叶某在接到项目后，与该品牌
防盗门的代理商嘉美公司签订采购
合同。合同约定：嘉美公司按照A
小区的要求供应防盗门，叶某个人
先行垫资；待工程完成后，A小区将
结算的工程款汇至嘉美公司账户，
再由嘉美公司转汇给叶某；付款之
前，嘉美公司必须向A小区开具增
值税发票，以便叶某申请结算。

5个月后，该项目顺利完成并
通过验收，叶某要求嘉美公司出具
发票以向A小区申请结算。然而嘉
美公司以各种理由拒不开票，叶某
催讨了两个多月无果，遂向奉化区
人民法院起诉。

嘉美公司在得知被诉后立即交
付了发票，3日后A小区支付了工
程款，嘉美公司也一分不落地转汇
给原告叶某。但叶某认为，嘉美公
司迟延开票的行为导致其晚了3个
月收到工程款，嘉美公司应当承担
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并依照合同

约定承担律师费。
法院裁判
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

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叶某
与被告嘉美公司虽未明确具体的开
票时间，但被告嘉美公司有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的义务，且该义务的
履行是原告叶某向A小区获取工程
款的前提，被告嘉美公司理应按照
约定及时履行开票义务。

经审理查明，原告叶某多次向
被告嘉美公司催讨发票，被告嘉美
公司已于开庭前1个月开具好了发
票，但迟迟未提供给原告，而是在得
知原告起诉后，才将发票寄出。被
告嘉美公司确系存在迟延开票的行
为，已构成违约。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嘉美公司支
付违约金及相应律师费共计 1.6万
余元。目前，被告嘉美公司已主动
履行判决。

本案中，被告嘉美公司在面对
原告微信苦苦催要发票两个多月后
仍是选择拖延，却在得知被起诉后
便立即开具发票。其怠于开票的行
为是缺乏基本契约精神的体现，“小
小一张发票”不仅给原告收款造成
麻烦，导致双方合作关系的破裂，自
己最终也承担了相应的违约责任，
造成“双输”局面。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

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
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行为人履行义
务不符合约定的，均要承担违约责任。

来源：区人民法院

因发票迟开3个月被告上法庭
法院：开票系义务，支持

通讯员 葛钰颖 柳燕
近期，气温逐渐回暖，天干物燥，

是火灾的高发期，正所谓城门失火，殃
及池鱼，自家房屋失火殃及邻居家，责
任如何划定？近日，锦屏司法所成功
调处一起自家失火殃及邻居而引发的
财产损害纠纷，促成两家再续邻里情。

事情经过
当天早上，锦屏街道老城区一

住户王某家中因线路老化引发火
灾，经全力抢救，大火被扑灭，所幸
无人员伤亡。但因火势较大，消防
人员用水枪灭火后大量污水渗到楼
下住户家中，使得楼下张某家中房
屋财产受到损失。事故发生后，在
社区居委会的主持下，双方协商调
解赔偿事宜，但由于双方各执己见，
调解陷入僵局、无果而终。

次日，张某向所在街道人民调
解委员会提出申请，工作人员在受
理申请后，就火灾事故赔偿纠纷再
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当事人张
某表示，此次火灾致使自家牵连受
损严重，屋顶墙面因渗漏出现破裂
及起翘情况，地板、家具和电器因泡
水无法正常使用，且火灾事故对房
屋的后期安全隐患现在还不能明

确。前期调解过程中，其提出的由
第三方评估损失的要求未得到对方
回应。当事人王某则认为，火灾事
故是线路老化引起，并不是自己本
意为之，其认为张某的赔偿要求过
高，自己只愿意承担部分损失。双
方当事人各执一词，难以达成共识，
调解再次陷入僵局。

稳定和平息当事人的情绪是调
解纠纷的关键。在双方冷静几天后，
调委会工作人员重新组织双方“背对
背”调解。工作人员充当联络人，及
时沟通双方意见，并从法理、情理上
深入剖析，让双方充分认识到各自的
利弊所在，帮助他们寻找双方都能接
受的解决方案。经多番劝解，双方当
事人最终互相让步，王某承诺将张某
房屋恢复原样，并承担房屋装修期间
张某在外租房费用，双方握手言和，
当即签订人民调解协议。

温馨提示
疫情当前，工作人员提醒广大

市民要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厨
房用电、用气、用火安全。必要时在
房屋内部配备相应的灭火器、摆放
烟雾面罩、灭火毯等消防设施，防止
火灾扩大、减少人身伤亡。

自家失火殃及邻居

调解员“三牵手”重修邻里情

通讯员 葛钰颖 李舒婷
壶潭村位于奉化、余姚、嵊州交

界处，这里风景优美，山清水秀，古
树成群，是“晦溪九曲”第一曲，还有
颇受旅友喜爱的宁波最美古道——
栖霞坑古道。同时，壶潭村也是四
明山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全
村有 7名革命烈士，是一个红色革
命老区和爱国教育基地。今年，溪
口司法所在壶潭古村打造了一座民
法典主题公园。

公园沿溪而建，步入村口就可
以看到在郁郁葱葱大树下的“法治
壶潭”建设标语。沿着溪流走进壶
潭村，被美丽自然风光吸引的同时
还可以看到写着各式标语的法治宣
传灯牌。漫步至“奉法亭”，亭子上
悬挂着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板、法
治对联、法治谜语灯笼、法治名言牌
匾等，村民和游客在这里休闲聊天，
感受浓厚的法治氛围。

正对着“奉法亭”的是一幅以村
民为主角的民法典壁画，充分体现
了民法典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思
想。壁画旁的晒场，就是民法典公
园的“主阵地”了，高大的民法典标
志引人注目，四周环绕的宣传立牌
上印着民法典中与人民生活息息相
关的亮点内容，既有法条又有解读，
方便群众学习和理解。

民法典公园的建成为古色古香
的壶潭增添了一条法治风景线，吸
引众多游客来此踏青赏春游古道，
学习民法典，自觉提升知法用法的
素养和能力，推动法治文化的传播。

民法典“搬进”红色古村

法治风景在壶潭信步可寻

通讯员 林杰荣
面对疫情来袭，区检察院第

一时间响应党委政府的防疫工作
安排，火速组建由30名干警组成

的“蔚蓝”志愿小分队奔赴各核酸
检测采样点，开展核酸样本运送、
材料登记、秩序维护等相关防疫
工作。

“三区”内的检察干警在社区
安排下化身“志愿红”，就地协助
社区开展防疫工作。自4月10日
以来，区检察院先后派出 140余

人次下沉“疫”线，参与运送检测样
本、协助维护秩序等工作，用一身

“志愿红”挑起“检察蓝”的责任与担
当。

“检察蓝”化身“志愿红”
140余人次下沉“疫”线

4月初，岳林司法所走进东郊
之家和东郊经济开发公司，开展
《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性法规案
和规章制定办法》专题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先后向东郊之家内
的超市业主、物业管理人员、门卫
以及东郊经济开发公司管理层等

各类人员发放宣传资料，重点讲解
《办法》在促进工作体制机制完善方
面的亮点举措、政府立法工作成果
等。此外，还宣传推广“政府立法意
见征集”二维码，引导大家积极建言
献策，为政府立法工作贡献智慧和力
量，使“以民为本、立法为民、人人参

与、人人受益”理念深入人心。
岳林司法所还认真组织全所工

作人员专题学习《办法》，同时利用
辖区村（社区）LED屏滚动播放宣
传，让更多群众知晓《办法》，了解政
府立法工作的相关制度，推动形成

“一起立法”的良好氛围。

岳林司法所

本月，方桥街道在辖区开展
“以民为本 立法为民”主题宣传
活动。此次宣传活动主要以发放
法治宣传资料为主，同时通过大
屏幕滚动播放加深群众印象。司
法所工作人员身穿红马甲在沿街

店铺、公交站台、十字路口等地分发
《以民为本 立法为民》《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等宣传资料，并向群众普
及政府立法意见征集二维码，让居
民群众积极地为政府立法建言献
策。

此次活动，提高了居民的法治
素养，帮助群众更加清楚了解参与
立法工作的重要性，为完善政府立
法程序、提高立法质量营造了良好
氛围。

方桥司法所

近日，西坞司法所充分发挥
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开展
《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性法规案
和规章制定办法》宣传活动。将
《办法》学习作为常态化工作，采

取集中学习和个人学习相结合的方
式，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带头学习《办
法》内容，做到学懂弄透、入脑入心，
并将《办法》内容贯彻落实到实际工
作中，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同时，司法所工作人员还对社区
矫正对象采取单独学习的方式开展
宣传教育，向他们介绍《办法》出台的
重大意义、特色亮点等，使“一起立
法、一起受益”的理念深入人心。

西坞司法所


